








信息化项目的， 投资总额不低于100万元； (2)属于中转站、 回

收站点或”两网融合点 ” 建设（含改造）项目的， 建设改造数量不

低于5个， 投资总额不低于50万元。

（六）申报项目同时满足多个支持方向的，按照
”

就高不就低
”

原则自行选择，不得重复获得奖励、 补助，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（七）项目投资单位与项目申报单位 一 致，即相关申报材料

和发票中的单位与 申报单位为同 一单位。

（八）项目未享受过其它中央财政资金支持， 未接受长期国

债、 地方专项债等支持。

（九）项目建设地位于广州市行政辖区内。

（十）巳列入广州市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 建设第 一 批支持

的项目，不需再 申报。

四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封面及目录（附件 1)。

（二）承诺书（附件 2)。

（三）项目申请表（附件3)。

（四）项目建设实施方案（附件 4)。 《营业执照》或《社会

团体法人登记证》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，未三证合一 的 申报

单位需再提供《组织机构代码证》《税务登记证》复印件。

（五）提供 申报单位2024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复印件。

（六）提供项目实际已投资额，以及2024 年1月至申报时

（截 至2025年3月底）的巳投资额（列明经费开支明细栏、发

- 5 —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